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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重组预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互为前提，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影响下，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控股股东新余昊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昊月”）持股比例将由28.74%下降至24.65%，张亚、新余环亚诺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环亚”）及建水县铨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水铨钧”）将合计持有你公司11.07%股份，张亚为新余环亚实际控制人、建水铨钧执行事务合伙人。此外，根据新余昊月承诺，新余昊月为解决债务问题，拟通过债务展期或其他方式降低相...
	一、说明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互为前提的情况下，你公司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进行所采取的措施，并估算考虑配套融资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一）说明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互为前提的情况下，你公司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进行所采取的措施。
	（二）估算考虑配套融资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核查张亚是否将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重组配套资金的募集，如是，说明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一）张亚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重组配套资金的募集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补充披露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交易对方是否存在授予、委托、放弃表决权等相关安排，如有，请披露相关协议的具体内容。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交易对方不存在授予、委托、放弃表决权等相关安排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请结合上述（1）至（3）、新余昊月的偿债安排、新余昊月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计划、本次交易后你公司董事会构成及各股东推荐董事的安排等，说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及稳定性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不会变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卫洪江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具有控制权
	（三）新余昊月尚未有明确的偿债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安排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2.根据重组预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10.69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发行股份市场参考价的选择依据及理由，未设定调价机制的原因，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市场参考价的选择依据及理由
	（一）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市场参考价的情况
	（二）发行股份市场参考价的选择依据及理由

	二、本次交易未设定调价机制的原因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3.根据重组预案，新余环亚和河南国之光电子信息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之光”）承诺，国光电气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10,000万元、12,500万元（含）；建水铨钧和张亚承诺，成都思科瑞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瑞”）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8,400万元、10,080万元...
	一、业绩补偿触发条件“2019年至2021年国光电气和思科瑞的实际净利润之和未达到承诺净利润之和”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有利于充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如一家公司达到承诺净利润但两家公司合计未达到净利润，相关承诺方如何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一）《利润补偿协议》中关于利润补偿义务的触发条件
	（二）关于利润补偿义务的约定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二、业绩承诺补偿安排未设置逐年补偿而是以2019年至2021年三年利润之和作为计算依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一）业绩承诺补偿安排使用累计业绩承诺补偿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三、根据业绩补偿方案，当业绩承诺未能完成但完成率在90%以上（包括本数）时，补偿金额为“补偿金额=标的公司三年承诺净利润之和－标的公司三年实际净利润之和”，补偿义务人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公司；当业绩承诺完成率小于90%时，补偿金额为“补偿金额=（标的公司三年承诺净利润之和－标的公司三年实际净利润之和）÷标的公司三年承诺净利润之和×补偿义务人在本交易中取得的全部对价”，补偿义务人须优先以取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补足。请你公司计算不同业绩完成率下你公司将...
	（一）新余环亚和国之光因国光电气未能完成承诺利润产生的补偿义务测算
	（二）建水铨钧和张亚因思科瑞未能完成承诺利润产生的补偿义务测算
	（三）业绩补偿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四、重组预案显示，新余环亚、国之光合计持有国光电气80.15%的股份，建水铨钧、张亚合计持有思科瑞76.27%的股份，但上述交易对手方均需承担对应标的100%的补偿义务，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安排的合理性、上述交易对手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将采取何种履约保障措施，其他交易对方未参与业绩补偿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业绩补偿安排的合理性
	（二）履约能力的说明及保障措施
	（三）其他交易对方未参与业绩补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五、业绩承诺方张亚在本次重组中未直接获得股份，请明确当思科瑞业绩完成率不足90%时，张亚的具体补偿安排。
	（一）张亚的具体补偿安排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六、说明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9年实施完毕，是否存在延长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及补偿期的后续安排。
	（一）本次业绩补偿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交易方案已经履行了截至目前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